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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管理辦法第十三
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保險業訂定從事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應有稽核、法令遵循與

風險管理單位之高階主管

人員及相關業務主管共同

參與訂定或修正，並載明下

列項目： 

一、 交易原則與方針：應包

括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之種類、主要交

易對象、避險、增加投

資效益或結構型商品

投資策略、全部及個別

部位限額設定。 

二、 作業程序：應包括負責

層級、執行部門、授權

額度、權責劃分及交易

流程。 

三、 內部控制制度：應包括

風險辨識及評估、適法

性評估、作業及管理規

章、交易紀錄保存程

序、評價方法及頻率、

異常情形報告系統。 

四、 內部稽核制度：應包括

內部稽核架構、查核頻

率、查核範圍、稽核報

告提報程序及缺失改

善追蹤。 

五、 會計處理制度：應包括

會計帳務與分錄處理

程序、損益認列及財務

報告之揭露。 

六、 風險管理制度：應包括

交易風險之辨識、衡

第十三條  保險業訂定從事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應有稽核、法令遵循與

風險管理單位之高階主管

人員及相關業務主管共同

參與訂定或修正，並載明下

列項目： 

一、 交易原則與方針：應包

括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之種類、主要交

易對象、避險或增加投

資效益策略、全部及個

別部位限額設定。 

二、 作業程序：應包括負責

層級、執行部門、授權

額度、權責劃分及交易

流程。 

三、 內部控制制度：應包括

風險辨識及評估、適法

性評估、作業及管理規

章、交易紀錄保存程

序、評價方法及頻率、

異常情形報告系統。 

四、 內部稽核制度：應包括

內部稽核架構、查核頻

率、查核範圍、稽核報

告提報程序及缺失改

善追蹤。 

五、 會計處理制度：應包括

會計帳務與分錄處理

程序、損益認列及財務

報告之揭露。 

六、 風險管理制度：應包含

交易風險之辨識、衡

量、監控及報告，交易

一、考量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一

款規定，保險業得從事之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包括

結構型商品投資，又結構

型商品投資具相當風險，

保險業從事該類投資前仍

應具備明確之交易策略，

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明定保險業從事結構

型商品投資之策略，亦應

列為公司內部從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

交易原則與方針之項目。 

二、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七款酌

予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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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監控及報告，交易

風險至少應包括信

用、市場、流動性、作

業、法律及系統風險等

項目。 

七、 交易對手風險：從事店

頭市場交易時，應對交

易對手進行信用風險

評估，並依個別交易對

手之信用狀況，訂定交

易額度限制，並隨時控

管之。 

八、 第二項所列之定期向

董(理)事會及風險管

理委員會報告事項。 

保險業至少應依下

列規定，定期向董(理)事

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報

告: 

一、 報告項目: 

(一) 未 到 期 交 易 之 總

額、淨額及依公平價

值評估之未實現損

益。 

(二) 遵守從事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情形。 

(三) 避險目的、增加投資

效益目的交易，及結

構型商品投資之績

效評估及風險評估

報告。 

(四) 從事被避險項目為

預期投資部位之避

險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按預期投資組

合與實際投資組合

計算之避險有效性

風險至少應含信用、市

場、流動性、作業、法

律及系統風險等項目。 

七、 交易對手風險：從事店

頭市場交易時，應對交

易對手進行信用風險

評估，並依個別交易對

手的信用狀況，訂定交

易額度限制，並隨時控

管之。 

八、 第二項所列之定期向

董(理)事會及風險管

理委員會報告事項。 

保險業至少應依下

列規定，定期向董(理)事

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報

告: 

一、 報告項目: 

(一) 未 到 期 交 易 之 總

額、淨額及依公平價

值評估之未實現損

益。 

(二) 遵守從事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情形。 

(三) 避險目的、增加投資

效益目的交易，及結

構型商品投資之績

效評估及風險評估

報告。 

(四) 從事被避險項目為

預期投資部位之避

險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按預期投資組

合與實際投資組合

計算之避險有效性

差異數達百分之二

十以上者，應報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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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數達百分之二

十以上者，應報告上

開避險有效性差異

之情形及理由。  

二、 報告頻率:     

(一)從事避險目的及結構

型商品投資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者，至

少應每半年向董(理)

事會及風險管理委員

會報告。 

(二)從事增加投資效益目

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者，至少應每月

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報

告後，向董(理)事會

或其授權之單位報

告。但符合下列條件

者，至少應按季向董

(理)事會及風險管理

委員會報告: 

1. 未到期交易屬依第八

條規定辦理且保險業

內部已建置資料庫儲

存交易相關資訊之交

易。 

2. 前 1.任一交易存續期

間內之已實現及未實

現損失之合計金額，

未逾新臺幣五千萬元

與該保險業業主權益

百分之零點一兩者間

孰低者。 

3. 1.全部交易存續期間

內之已實現及未實現

損失之合計金額，未

逾新臺幣一億元與該

保險業業主權益百分

開避險有效性差異

之情形及理由。  

二、 報告頻率:     

(一)從事避險目的及結構

型商品投資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者，至

少應每半年向董(理)

事會及風險管理委員

會報告。 

(二)從事增加投資效益目

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者，至少應每月

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報

告後，向董(理)事會

或其授權之單位報

告。但符合下列條件

者，至少應按季向董

(理)事會及風險管理

委員會報告: 

1. 未到期交易屬依第八

條規定辦理且保險業

內部已建置資料庫儲

存交易相關資訊之交

易。 

2. 前 1.任一交易存續期

間內之已實現及未實

現損失之合計金額，

未逾新臺幣五千萬元

與該保險業業主權益

百分之零點一兩者間

孰低者。 

3. 1.全部交易存續期間

內之已實現及未實現

損失之合計金額，未

逾新臺幣一億元與該

保險業業主權益百分

之零點二兩者間孰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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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零點二兩者間孰低

者。 

第十四條  保險業董（理）事會

應核定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與風險管理之重要政策及程

序，並至少每年檢討一次，且

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依下列

原則，負責管理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 

一、 確保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處理程序之執行，並

定期評估其妥適性。 

二、 指定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之交易人員及其

授權額度，且必須確保

從事交易之交易人員必

須具有足夠之專業知識

或充分之專業訓練。 

三、 確保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之財務會計處理

及內部稽核人員必須具

有足夠之專業知識或充

分之專業訓練。 

四、 監督交易損益情形，有

異常時，應即向董（理）

事會報告。 

五、 至少應每月檢視持有之

衍生性金融商品部位，

評估績效是否符合既定

之避險目的、增加投資

效益目的或結構型商品

投資交易策略及承擔之

風險是否影響財務健

全。 

六、 從事增加投資效益目的

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應按日依公平價值

編製損益評估報告，並

第十四條  保險業董（理）事會

應核定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與風險管理之重要政策及程

序，並至少每年檢討一次，且

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依下列

原則，負責管理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 

一、 確保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處理程序之執行，並

定期評估其妥適性。 

二、 指定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之交易人員及其

授權額度，且必須確保

從事交易之交易人員必

須具有足夠之專業知識

或充分之專業訓練。 

三、 確保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之財務會計處理

及內部稽核人員必須具

有足夠之專業知識或充

分之專業訓練。 

四、 監督交易損益情形，有

異常時，應即向董（理）

事會報告。 

五、 至少應每月檢視持有之

衍生性金融商品部位，

評估績效是否符合既定

之避險目的或增加投資

效益目的交易策略及承

擔之風險是否影響財務

健全。 

六、 從事增加投資效益目的

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應按日依公平價值

編製損益評估報告，並

陳報董事長、總經理及

考量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一款規

定，保險業得從事之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包括結構型商品投

資，又結構型商品投資具相當

風險，保險業從事該類投資仍

有定期評估所持有部位之績效

是否符合既定交易策略及自身

風險承擔能力之必要，爰修正

第五款規定，明定保險業從事

結構型商品投資，至少應每月

檢視持有之結構型商品投資部

位，評估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交

易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影響

財務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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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報董事長、總經理及

風險管理最高主管。但

符合前條第二項第二款

第二目之但書所列條件

者，至少應按月辦理編

製及陳報事宜。 

風險管理最高主管。但

符合前條第二項第二款

第二目之但書所列條件

者，至少應按月辦理編

製及陳報事宜。 

第十六條  保險業稽核單位應

依下列原則辦理查核作

業，至少按季作成稽核報

告，提報董（理）事會通過： 

一、 查核遵循從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及法令規定之情形。 

二、 查核內部控制措施

時，應包括查核內部牽

制及勾稽功能。 

三、 評估風險管理作業之

獨立性及風險限額執

行情形。 

四、 驗證交易文件資料來

源之可靠性。 

五、 查核因避險目的從事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之避險有效性及其差

異情形。 

第十六條  保險業稽核單位應

依下列原則辦理查核作

業，至少按季作成稽核報

告，提報董（理）事會通過

後，報主管機關參考： 

一、 查核遵循從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及法令規定之情形。 

二、 查核內部控制措施

時，應包括查核內部牽

制及勾稽功能。 

三、 評估風險管理作業之

獨立性及風險限額執

行情形。 

四、 驗證交易文件資料來

源之可靠性。 

五、 查核因避險目的從事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之避險有效性及其差

異情形。 

考量目前保險業稽核單位作成

之內部稽核報告，已須依「保

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

辦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陳

報或免報主管機關，爰修正本

條序文，刪除稽核報告應報主

管機關參考之規定，以避免法

規競合情形，並利於保險業者

遵循。 

 

 


